关于《尼勒克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的制定说明

《尼勒克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由尼勒克县交通运输局负责起草。征求了县司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务和工信局、公安局交警大队、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意见。召集了尼勒克镇人大代表、尼勒克县司法局代表、巡游出租汽车企业法人代表、出租汽车驾驶员代表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考察了尼勒克县远程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尼勒克县新旺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此基础上，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为依据，根据尼勒克县实际，制定了《尼勒克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做好营造网约车新业态发展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障乘客和驾驶员合法权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满足行业监管的基本需要，营造网约车新业态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促进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二、制定的依据
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三、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一）征求了人大代表、尼勒克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司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务和工信局、公安局交警大队、伊犁州交通运输局的意见，人大代表、尼勒克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商务和工信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回复无意见。
（二）采纳司法局建议，第四十二条中将“《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修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将“有效期限为五年”，改为“本办法有效期2年”。
（三）采纳市场监督管理局意见，修改第六条第（二）项、第七条第（一）、（二）项、第八条第（三）项。
1.将第六条（二）在尼勒克县行政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相应服务机构、服务能力及承担风险能力；并在我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修改为第六条（二）在尼勒克县行政区域内设立服务机构，有固定的服务场所、服务能力及承担风险能力。
2.将第七条（一）在本县登记注册的巡游出租汽车企业，同时具备投诉处理、驾驶员培训、管理、网络监控等本地化服务管理能力；（二）在本县设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固定经营场所，并具有相应的服务、管理能力；修改并合并为第七条（一）在本县登记注册的巡游出租汽车企业，具备投诉处理、驾驶员培训、管理、网络监控服务等本地化管理能力；设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固定经营场所，并具有相应的服务、管理能力。
3.将第八条（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注册地不在本县行政区域内的，还应当提交在本县登记注册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修改为第八条（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属于分支机构的还应当提供营业执照；后经讨论，该条与上位法重合度较高，执行上位法规定即可，现已删除。
（四）采纳伊犁州交通运输局意见，将第十二条“并依法告知相应救济途径”删除，第十六条“经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修改为“符合本办法前款规定的，经本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不需经过考试，提交伊犁州交通运输局核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第三十三条已删除。
四、制定其他情况
（一）网约车定位方面。根据国家网信办令2022年第42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7座及以下乘用车；根据该条款，结合当下环保工作要求，《尼勒克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车型档次应当不低于本县现有巡游出租汽车，且符合下列条件：（一）7座及以下1年以内的乘用车，鼓励使用新能源车辆。由于网约车使用多用于城市客运，9座以上客运车辆不适用当下城市客运条件，故保留交通运输部要求，车辆准入条件为7座及以下乘用车。
（二）网约车经营管理方面。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网约车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超出许可的经营区域的，起讫点一端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根据该条款，在《尼勒克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网约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七）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超出许可的经营区域的，起讫点一端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由于网约车服务范围以城市客运为主，国家条款中已明确规定网约车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超出许可的经营区域的，起讫点一端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外地备案的企业应在所属的行政区域内开展网络预约客运经营服务，若行至尼勒克县范围内，则根据起讫点是否在其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判定是否超范围经营。在旅游旺季时，行至我县行政区域的异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应当严格按照《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开展经营服务活动，不得异地开展起讫点均不在行政区域范围内的网络预约客运经营服务。
（三）网约车软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尼勒克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申请在本县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取得省级交通主管部门商同级通信、公安、税务、网信、人民银行等部门的资格认定；（二）在尼勒克县行政区域内设立服务机构，有固定的服务场所、服务能力及承担风险能力；第十一条（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具有一键报警功能）、车载智能终端设备（含人机交互功能显示屏，具有可安装网约营运服务司机端APP、计时计程、车内及车外视频记录等功能）等；（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车辆符合本县机动车环保标准；（四）车辆登记注册地应在本县；车辆性质为营运车辆，具有营运车辆相关保险：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五）车辆行驶证载明的注册日期至申请之日未满12个月。当前主流的网约车平台建设均为此标准，且“对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具有一键报警功能）、车载智能终端设备（含人机交互功能显示屏，具有可安装网约营运服务司机端APP、计时计程、车内及车外视频记录等功能）”该硬件设施大部分在我县巡游出租汽车已经实现，符合县域实际。
[bookmark: _GoBack]五、主要内容及说明
1.新能源乘用车是指符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
2.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以下称网约车经营公司），是指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企业法人。
3.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
